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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桓台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

发展支持企业稳定生产经营若干政策》的通知

桓政办字〔2022〕8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    《桓台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支持企业稳定生产经营若干政

策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23日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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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台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

支持企业稳定生产经营若干政策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要指示精

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和省、市有关要

求，纾解企业困难，提振企业信心，推动全县经济稳定基本盘，实现高质

量发展，制定以下政策。

    一、加大金融支持

1.强化金融服务保障。对因受疫情影响，正常生产经营困难无法及时

还贷的企业，视情予以展期，采取借新还旧、无还本续贷等方式做好续贷

服务，不得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简化春风贷、技改专项贷等业务受理

流程，开通绿色通道，快速办贷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

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桓台县支行、淄博银保监分

局桓台监管组）

2.发挥转贷资金作用。帮助企业及时获得转贷支持，降低融资成本，

将应急转贷费率降至0.03%/天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县

财政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桓台县支行、淄博银保监分局桓台监管组）

3.加大融资担保支持。县属政府融资担保平台按照单户不超过500万元

上限标准，为企业提供“零费用”政策性担保支持，县财政予以全额补助。

（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商务局、县地方金融监督

管理局）

    二、鼓励复工复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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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支持稳定生产经营。对坚持生产和复工复产成效明显的工业企业，

予以奖励。对月平均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的，奖励100万元；销售收入1亿

元以上的，奖励20万元；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，奖励10万元。（责任

单位：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财政局）

三、深化减税降费

5.加大减税降费力度。对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收增值

税；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1%征收率

征收增值税；免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房产税、土地使用税。对小型微利

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，减按25%计入应

纳税所得额，按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（责任单位：县税务局、县财

政局）

四、强化外贸支持

6.扩大外贸营销推广。加大年出口额200万元以上的企业开展国际网络

营销推广支持力度，对为适合国际市场的新建独立网站企业给予1万元奖励，

对进行国际网络营销的企业，给予不高于4万元营销推广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

县商务局、县财政局）

    五、鼓励项目投资

7.鼓励加大有效投入。按照“要素跟着项目走”的原则，集中土地、

能源、环境容量等要素资源，对新办企业、新开工重点项目和续建重点项

目倾斜。重大投资项目实行“一事一议”。坚持工作专班推进制度，推进

重大项目进展，提高行政审批受理效率，简化办理流程，适当“容缺受

理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、县

自然资源局、县商务局、县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桓台分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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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六、畅通物流运输

8.破解物流运输难题。在严格落实消毒消杀、检验检疫等防控措施前

提下，实行复工复产企业物流车辆通行证制度。对涉及跨市物流运输等问

题，由县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交通管控和

社会维稳组予以协调解决，鼓励物流企业采取省界甩挂运输方式开展物流

运输，建立物流运输“绿色通道”，确保畅通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交通运输

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交警大队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）

本政策自 2022年 3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年 4月 30 日止。

期间，中央、省、市出台及延续的相关支持政策，要严格遵照执行。本政

策由县财政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

